安农财〔2026〕31号

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下拨2025年度
全县农村集体财务代理会计绩效工资的通知
各乡镇：
按照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安溪县关于推行农村集体财务代理会计聘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（安政办〔2019〕13号）和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《安溪县村集体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代理会计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安农〔2019〕161号）文件要求，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各乡镇对2025年度全县农村集体财务代理会计进行了最终考核评定，现将列入县级财政预算2025年度农村集体财务代理会计绩效工资下拨给你们（详见附件），共550736元，请各乡镇统筹安排，及时将资金拨付。
附件：2025年度安溪县农村集体财务代理会计绩效工资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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